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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課程訓練簡章(0000020A00_ATTCH58.pdf)

主旨：謹訂二月八日舉辦「政府財務之審計查核事項、稽察違失

改善」研習，敬請惠予公告並薦派所屬（轄）秘書室、會

計室、事務管理及財產管理人員參訓。

說明：

一、政府審計範圍為中央至地方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、基金及

公有營(事)業、政府投資民營事業及受公款委託補助之團

體、私人等。審計內容包括:監督預算執行、審核財務收

支、審定決算、考核財務效能、稽察財務上之違失、核定

財務責任等。

二、本專班參與對象為:中央各機關、公私立學校、國營企業

的秘書室、會計室、事務管理及財產管理人員。培訓內容

包含:

1.政府審計特質及審計法修正重點

2.審計機關查核對象、執行方式、審計查核重點

3.財務(物)管理之重要法規、會計處理原則

4.審計機關審核發現之財務支出缺失與錯誤態樣

5.審計機關審核發現之收入貪瀆案例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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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審核結果及審計程序、聲復事項處理

7.財務(物)違失之責任與查處

8.財務違失缺失之預防與改善

9.審計機關查核問答與結語

三、研習報名方式與簡章，詳附件說明。官網WWW.CLPTC.COM

提供報名表下載。

四、全程參與學員，可依行政院所屬「人事行政總處、經濟部

中小企業處」相關規定，登錄「公務人員學習時數、經濟

部中小企業學習護照、景觀師積分」。

正本：同受文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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